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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教育局

2023年高台县第四幼儿园设备设施采购项目

（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部门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高台县第四幼儿园设备设施采购项目

（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评价年度 2024年度 评价类型 绩效评价

委托评

价单位
高台县教育局

评价机

构名称

甘肃泓泰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

合伙）

评价对

象名称
高台县教育局

实施目的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

社会公益事业。该项目的建设符合高台县第四幼儿园的实际需要，同时对于加

快全县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步伐，推进学前教育现代化进程，完善全区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推动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有重大意义。

资金情况

（元）

预算安排资金 292600.00 实际到位资金 292600.00

其中：中央财政 - 其中：中央财政 -

省级财政 - 省级财政

实际支出资金 292600.00 结转结余资金 0

预算执行率 100%

二、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

标
通过项目实施，对高台县第四幼儿园的专递课堂设施设备进行购置。

三、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高台县第四幼儿园设备设施采购项目涉及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29.26万元，为全面考虑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情况、项目实施情况及效

益发挥情况。

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

（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

号）；

（5）《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甘发〔2018〕32 号）；

（6）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 6 个办法和规

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 号）；



（7）《中共张掖市委张掖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市委发〔2019〕19 号）;

（8）《高台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单位自评及部门评价工作

的通知》（高财绩〔2024〕2 号）

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

围绕投入、过程、产出、效益4个维度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

4个、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28个。一级指标占比分别为15%、38%、29%、18%

。

评价办法 比较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

数据采集及

处理办法

信息与数据收集采取资料核查、调研访谈、实地勘察、社会调查、分析评价等

方式进行，数据处理采取数据分类、数据比对、数据稽核、数据分析、数据汇

总等方法开展。

绩效评价工

作过程
拟定方案、开展培训、现场评价、撰写报告、资料归档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评

价结论
评价得分 91.1分 评价等级 优

绩效分析
指标 投入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得分 15 31 29 16.1 91.1

五、存在问题

（一）未履行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程序

截至绩效评价报告日，项目未履行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及竣工财务决算审计等程序。

（二）未按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进行资产管理

截至绩效评价报告日，交付使用的资产及所购置资产未依据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要求

登记入账，未按照相关要求录入固定资产管理系统进行管理。

六、有关对策建议

（一）及时履行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程序

项目竣工交付使用前，应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的要

求，履行项目竣工财务决算、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等必要的项目管理程序。

（二）严格按照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进行资产管理

项目验收交付使用后，应依据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对于所建设及购置设施设备资产及时

入账，并按照相关要求录入固定资产管理系统进行管理。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甘肃泓泰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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